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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 在 2 0 世纪 2 0 年代
，
朝 阳 大 学分别 出版两种 罗 马法教材讲义及应 时述 、 林

鸿勋疏的 《 罗 马法 》 （ 朝 阳大学 法律科讲义 ） ，
这些 罗 马 法教科 书 与 黄右 昌 于 1 9 1 5 、

1 9 1 8 年 出版的 《 罗 马法 》
一样 ，

对 罗 马法教育在 中 国 的早期展开有着特别 重要的意 义。

至 1 9 3 1 年 3 月
，
陈允 、 应时合著的 《 罗马 法 》 在上海商务印书馆 出版。 该书 与 1 9 3 3 年

4 月 由 丘汉平著述的 《 罗 马法 》 （上海法学编译社出版
） 、 1 9 3 4 年 9 月 王去非 的 《 罗 马法

要义 》 （上海法 学 书局 出版 ） 、 金兰荪编 著的 1 9 3 6 年 出版的 《罗 马法 》 （ 上册 ） 和 陈朝

壁于 1 9 3 7 年 7 月 ， 由 商务印 书馆初版的 《 罗 马法原 理》 等 书一起
， 构成 了黄右 昌 《 罗

马法与现代》 （ 1 9 3 0 年版） 以 来 ， 中 国 第
一

个 罗 马法研究的 学术 高峰。
此后 ，

“

战乱频

仍
，
祸患联结

，
罗马 法研究遂成绝响

”

。 由 于年代久远
，
资料搜集有限 ， 有必要通过一

些相关的文本资料 ， 为 近代中 国 罗马 法教育 开创 事业 ，
提供

一个 可以描迷的
“

想象 空

间
”

。 基于此 ，
根据知见的应 时 《德诗汉译》

一 书 的 自序文字 ，
再以社会关 系 网 络的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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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为视角
，
讲述 陈允 、 应 时等带有

“

随机性和偶然性
＂

而
“

走入法律之途
”

的 学术个

案
，
或许也是解读 罗 马法在 中 国 的

一

种可能 方式 。

关键词 ： 罗 马法教育 罗 马法教科书 社会关 系 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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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阳大学 《罗马法 》 讲义 ， 自 1 9 2 0
—

1 9 2 7 年间 ， 先后有三种版本 ， 依

时间计 ，
1 9 2 0 年朝阳大学出版的 《罗马法》 （朝 阳大学法律科讲义 ） 系第

一种 ， 但该书并未有编纂者信息 ， 版本为 1 6 开本 ， 内容所占的篇幅并不大 ，

共 1 5 6 页
， 除

“

弁言概述罗马法史及其沿革外 ， 分总论 、 人之法 ， 财产法 、

诉讼法 4 编
”

。
① 朝阳大学 出版的第二种 《罗马法》 讲义 ， 系民 国 1 4 年即

1 9 2 5 年出版的 《朝阳大学法律科讲义 ：
监狱学 ？ 罗马法》 （ 合订本 ） ， 其

① 北京 图 书馆编 ： 《 全国 图书 总 书 目 （ 法律 ） 》
，
书 目 文献 出版社 1 9 9 0 年版 ， 第 2 9

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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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 中 国 罗马法教育 的开创 ：
从陈允 、 应 时的 《 罗马法 》 说起

中 ， 《罗马法》 讲义的著述者为朱深？ ， 并有学生李 良为之疏注 。 笔者知见

的这个版本信息如下 ： 该书为 1 6 开本 ， 共 2 1 9 页 ， 内容包括 ： 弁言为罗马

法沿革及研究之，略 ， 分二节讲述罗马法沿革之概略和罗马法研究之略史

（ 中古以后 ） ； 第
一编为总论 ，

分四节讲述法律 、 法律之分类 、 法律之解释

和权利 ； 第二 、 三 、 四编分别以
“

人之法
”

、

“

财产法
”

、

“

诉讼法
”

为纲

要 。 如此看来 ， 上述信息基本上与 1 9 2 0 年版的 《罗马法》 相同 。 可能是增

加了注疏的原因
，
页数有所增加 。 据此 ， 笔者推断上述两本 《罗马法》 （ 朝

阳大学法律科讲义 ） 的作者均为朱深 。 朱深曾人 日 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法

律科学习 ， 是清末管学大臣张百熙于 1 9 0 3 年 1 2 月 2 1 日 奏派从京师大学堂

（速成科 ） 选得赴 日本留学的 3 1 人之一。
？

丨

至 1 9 2 7 年 1 0 月 ， 朝 阳大学还曾 出版过应时述 、 林鸿勋疏的 《罗马法》

（朝 阳大学法律科讲义 ） 。 这本 由应时著述的罗马法教科书 ， 学术成就相对

于前二种罗马法讲义要高明得多 。 这是 因为 ， 第
一

， 应时这本 《罗马法》 ，

内容较 1 9 2 0 、 1 9 2 5 年的 《罗马法》 要多
一倍 ， 共 4 6 2 页 ， 且两本罗马法讲

义的编纂体例也不
一

样 。 1 9 2 0 、 1 9 2 5 牵版的 《罗马法》 ，

“

分总论 、 人之法 ，

财产法 、 诉讼法 4 编
”

， 而应时这本 《罗马法》 分总论和本论 。 总论概述罗

马法的定义 、 渊源 、 研究方法及对各国法律的影响 ； 本论分人法 、 物权法 、

债权法 、 亲属法 、 继承法 、 诉讼法 6 编 。 第二 ， 应时于 1 9 1 6 年
“

得补浙省

官费 ， 携眷赴德京 习律 。 旋因 中德宣战 ， 改入瑞士罗 山 （ 洛桑 ） 大学续习

三年 ，
后复赴巴黎大学研究二年 ， 得博士学位 。 适浙江法政专门学校周校长

① 朱深 （ 1 8 7 9
—

1 9 4 3 年 ）
， 字 博渊 。 民 国 政 要

，
汉 奸 。 河 北 霸县人 。 早 年 留 学 曰

本 。 民 国成 立后 ， 历任大理 院 总检察长 、
内 阁 司 法 总长

、 京 师警察总 监 等职 。 后 退 出 政

界。 1 9 3 7 年后 ， 任伪 华北临 时政府议政 委 员会 常务委 员 、
法制 部 部长 ，

汪 伪 国 民政府华

北政务委 员会 委 员长等 。 1 9 4 3 年 7 月 逝世 。

② 在 此 3 1 人 中 ，
至少 有 1 5 人 留 学 法政 ， 即 余榮 昌 （ 日 本 帝 国 大学法 科大 学法律

科 ）
、 曾仪进 （ 曾 彝进 ，

日 本京 都 官 立法科 大学 ） 、 黄德 国 （ 日 本帝 国 大学 法科 ） 、 屠振

鹏 （ 曰 本帝 国 大 学 法科 ） 、
朱献 文 （ 日 本帝 国 大 学法科 ） 、 范 熙 壬 （ 日 本 帝 国 大 学法

科 ） 、 张耀 曾 （ 日 本帝 国大 学 法科 大 学政 治 科 ） 、 陈发 檀 （ 日 本帝 国 大学 法科大 学政 治

科 ）
、
钟赓 言 （ 曰 本帝 国大 学法科 大 学政 治科 ） 、 席聘 臣 （ 曰 本帝 国 大学 法科 大 学政 治

科 ） 、
刘 成 志 （ 日 本帝 国大学 法科 大￥政治科 ）

、 刘 冕执 （ 日 本 法政 科 ） 、 顾 德邻 （ 曰 本

法政大 学 ， 另说是 日 本帝 国大 学 ）
、
朱深 （ 日 本帝 国大 学法科大学法律科 ） 、 陈 治 安 （ 曰

本帝 国 大学法科 大学政 治科 ） 。 参见程燎原 ： 《 清末法政人 的 世界 》 ，
法律 出版社 2 0 0 3 年

版
，
第 4 0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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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雄 （ 子豪 ） 电招嘱任是校教务长 ， 遂即返 国服务 。 如 是走人法律之

途
”

。
①

在朝 阳大学三种罗马法教科书问世之前 ， 起步于湖南早期法政教育的环

境 ， 得益于北京大学对罗马法教育的坚守和比较法学研究的展开 ， 黄右昌先

生早在民 国四年 （ 1 9 1 5 年 ） 和民 国七年 （
1 9 1 8 年 ）

，
已经出 版了 由他本人

撰写的研究罗马法的学术成果 《罗马法》
一书 ， 并成为

“

斯学之明星
”

（ 王

宠惠语 ） 。
② 与黄右昌 在湖南私立法政学校从事罗马法教学并撰述 《 罗 马

法》
一书 的同时 ， 浙江私立法政专 门学校的罗马法教员 陈允亦编辑出版了

一本 《罗马法 》 （
私立浙江法政专门学校讲义 ）

。 陈允这本 《 罗马法 》 在杭

州出版 ，
2 4 开本 ， 共 4 6 0 页 ， 运当时教育部认可的该校讲义。

“

除总论概述

罗马法的渊源 、 对各国法律的影响 、 中世纪以后罗马法研究的沿革以及法律

和权利外
， 分人法 、 物法 、 诉讼法 3 编

”

。
③

1 9 3 0 年
，
黄右昌在其 《罗马法与现代》

一书印行之际
， 发现

“

某校讲

义 ， 将拙著改头换面 ， 直称为某人编纂 ，
中间 引 用拉丁名辞 ， 错误不可名

状
”

。
④ 因为这一缘故 ，

“

不得已重理旧稿 ， 删订损益 ， 并将重要之点
，
列诸

眉批 ， 以供学子 自修之用 ， 是为此次改订三版之缘起。
……虽旧著重印

，
然

订正增补之处极多 。 并仿 Ｓｈｅｒｍａｎ
，
Ｒｏｍａｎ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Ｗｏｒｌｄ 的体例 ，

从罗马法以观察现代 ， 故名 曰 ： 《 罗马法与现代 》

”

。
⑤ 此处提及的

“

某校讲

义
”

， 是否就是上述三种朝阳大学出版的 《罗马法 》 （朝 阳大学法律科讲义 ）

还是另有所指 ？ 目前我们不得而知 。 据周枏先生回忆 ：

“

陈允 、 应时
，
留 日

出身 ， 曾在上海 、 杭州的大学教书 ， 为了教学的需要编讲义 ， 其内容大多沿

① 应 时 ：

“

自 序 二
’
’

，
载应 时 ： 《德诗 汉译》 ， 商务书 馆 、 世界 书局 寄售 ， 中 华民 国

二十八年元月 初版 ， 第 5 0 页 。

② 王宠 惠 ：
再版原序 ， 载黄右 昌 ： 《 罗 马 法 与现代 》 ， 何佳馨 点校 ， 中 国方 正出 版

社 2 0 0 6 年版
， 第 1 页 。 关 于黄右 昌 对 中 国 罗 马 法教 育 的 开创 贡献

， 参 见程波 ： 《近代 中

国罗 马 法教育 的开创 ：
从黄右 昌 的 〈 罗马 法 与 现代 〉 说起 》 ，

载王翰主编
： 《法学教育研

究 》 （ 第九卷 ） ， 法律 出版社 2 0 1 3 年 6 月版 ， 第 8 3 
－

1 0 2 页 。

③ 北京 图 书馆编 ： 《全 国 图 书 总 书 目 （ 法律 ） 》
， 书 目 文献 出版社 1 9 9 0 年版

，
第 3 0

页 。

④ 黄右 昌 ： 引 言 ，
载黄 右 昌 ： 《 罗 马 法 与 4 代 》 ，

何佳 馨 点 校 ， 中 国 方正 出版社

2 0 0 6 年版
， 第 1 页 。

⑤ 黄右 昌 ： 引 言
，
载黄 右 昌 ： 《 罗 马 法 与 现代 》

，
何佳 馨 点 校

，
中 国 方正 出版社

2 0 0 6 年版 ， 第 1 － 2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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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中 国 罗马 法教育的开创 ： 从陈允 、 应时的 《 罗 马法》 说起

袭黄右昌先生的著作 。

”

？ 这段文字 ， 除应时为 留 日 出身 明显有误外 ， 周枏

先生推断
“

大多沿袭黄右昌先生的著作
”

， 明确指出 是陈允 、 应时在上海 、

杭州的大学教书时所编写的 《罗 马法 》 教科书 。 然而 ， 以笔者今天的眼观

来看
， 究竟是哪个学校的哪种罗马法讲义与黄右昌 的 《罗 马法》

一

书雷同 ，

已不重要 。 从中 国罗马法教育事业开创的视角来看 ，
上述罗马法教材的作者

包括黄右昌 、 朱深 、 陈允等皆有相同的留学 日 本习法政的知识背景 ， 这
一

信

息可能更加重要 。 由此可 以证明的是 ， 中 国早期罗马法教育与从沈家本开始

的中 国法制变革
一

样 ， 法政知识传播的 日 本因 素是一个必须予以正视 的

事实 。

此外 ， 如果笔者推断朱深系朝 阳大学 1 9 2 0 、 1 9 2 5 年两个版本的罗马法

著述者无误的话 ， 那么可 以这样认为 ， 对中国罗马法教育事业有开创之功的

黄右昌 ， 在其 《罗马法》 （
1 9 1 5 年初版 ，

1 9 1 8 年再版 ） 之后 ， 整个 2 0 世纪

2 0 年代 ， 占据罗马法教育市场的罗马法讲义或教科书却是北京朝 阳大学出

版的朱深的两种 《罗马法 》 （朝阳大学法律科讲义 ） 及应时述 、 林鸿勋疏的

《罗马法》 （朝 阳大学法律科讲义 ） 。 其中 ， 应时的罗马法讲义的影响可能更

大 。 例如 ， 曾在北京大学担任过罗马法教员的费青先生 ， 系东吴大学法学院

毕业 ， 后留学德国 。 在 1 9 2 9 年 《法学季刊》 第 4 卷第 2 期发表的 《法律不

容不知之原则》 论文中 ， 费青就曾 引述应时的朝阳大学法律科讲义 。
？ 笔者

认为 ，
基于朝阳大学在 2 0 世纪 2 0 年代 ， 分别出版的朱深的两种罗马法教材

讲义及应时著述的 《罗马法 》 （ 朝 阳大学法律科讲义 ） ，
这些罗马法教科书

应该与黄右昌 的 《罗马法》
一样

，
可 以认定为对罗马法在中 国 的传播和发

展 ，
以及中国罗马法教育的早期展开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。 我们甚至可 以

说 ， 黄右 昌 、 朱深 、 应时先后在北京各大学职掌罗 马法教席并 出版其研究罗

马法教科书的经历 ， 说明地处北方政治 、 经济中心 的大都市北京 ， 在 1 9 3 0

年前一度成了 当时中 国罗马法教育的研究中心 ， 个中原因亦值得探究 。

表面上看 ，
1 9 1 7
—

1 9 3 0 年任职于北京大学法科期间的黄右昌 先生亦曾

兼职于朝 阳大学 ， 这对朝 阳大学的罗马法教育的开展 ， 功莫大焉 。 朱深人职

① 周枏先 生 1 9 9 5 年 6 月 6 日 给徐 国栋 的信 。 参 见 ： 徐 国栋 ： 《 中 国 罗 马 法教 育》 ，

载ｈｔｔｐ ：／／ｗｗｗ ．ｌａｗ
－

ｘｍｕ． ｎｅｔ／ｒｏｍａｎ ｌａｗ／ｓｕｂ 2 
－

5 4 ．ｈ ｔｍ ．

② 参 见何 勤华 、 李秀清 主编 ： 《 民 国 法学论文精萃 》 （ 第一 卷 ）
，
法律 出版社 2 0 0 3

年版
，
第 2 1 0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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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
＇

＇

Ａ
：
ｉＨｉｆ於

朝阳大学的背景与朝阳大学的早期教师钟赓言 、 张孝移
一

样 ，
他们皆是由京

师大学堂 （速成科 ） 派出并在 日 本留学研习法政的 同学 ， 毕业后先后在沈

家本主持的京师法律学堂 ， 并与后来担任朝阳大学首任校长的汪有龄
一起担

任法律教习 。 必须提及的是 ， 朝阳大学成为 2 0 世纪 2 0 年代中国罗马法教育

的重镇 ，
还得益于朱深和应时 ， 他们先后出版显示其罗马法教学成果的朝阳

大学法律科讲义 。 但是 ，
执教于浙江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并出版过 《罗马法 》

的教员陈允 ，
以及 1 9 2 2 年归国任浙江法政专门 学校教务长而

“

走入法律之

途
”

的应时 ， 他们俩究竟是何时开始合作并于 1 9 3 1 年署名 出版 《罗马法》

一

书的 ， 笔者暂时无材料以资佐证。 但深究起来 ， 恐怕 与 1 9 1 2 年成立之时 ，

首任校长汪有龄①是 江人氏有莫大的关系 。 事实上 ， 作为朝阳大学的校

长 ， 汪有龄需要通过一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实现其治校的运行和伸展 。 在这个

关系网络中 ，
基于地缘关系的汪有龄充分发动同乡 、 同事 ， 利用各种人脉关

系 ， 积极调动各种社会资源 ， 为朝 阳大学师资队伍建设特别是罗马法师资队

伍的建设做了重要的贡献 。

例如
，
浙江官立法政学堂在阮性存等 留 日 归国学生主倡下由浙江巡抚张

曾敫于 1 9 0 7 年创办 。 初创时 ， 学堂只招讲习班 ，

一

年半毕业。 1 9 0 9 年开始

招别科 ，
1 9 1 0 年设正科 ， 均 3 年毕业 。 其课程设置几乎完全仿效 日 本法政

大学为中 国留学生开设的课程 ， 设有法学通论 、 民法 、 刑法 、 商法 、 法院编

制法 、 国际公法 、 国际私法 、 民事诉讼法 、 刑事诉讼法 、 比较行政法等 ， 并

设有 日 文 。 教员也多聘用留 日归国学生 。 学堂设法律 、 经济 、 政治正科和别

科各
一

班 ，
正科 4 年 ， 别科 3 年 ， 课程按官立法政学堂章程规定设置 ， 任课

教师也多 由 留 日 归国学生担任 。 曾在浙江官立法政学堂和浙江私立法政学校

任过教 ，
又先后在浙江人氏汪有龄为校长的朝阳大学法学院担任教员的 ， 仅

① 汪 有龄 （ 1 8 7 9
—

1 9 4 7 年 ）
，
字 子健

，
浙江杭县人 。 清 附生 ，

1 8 9 7 年 以浙 江蚕 学

馆 官 派生 身份赴 日 学 习 新技术 ，
后奉 浙抚廖 中 丞 改 派东京 学 习 法律 ， 毕业于 日 本法政 大

学 。 清末 历任湖 北农务局译 员 、 《 商务 官 报》 主编 、 法律 馆蓁修 、 京 师 大学 堂教 习 等职 。

入 民 国后
，

1 9 1 2 年任 南京临 时 政府法 制 局参事 ，
8 月 任 北京政府 司 法部 次长 ，

法律编 查

会 副会长
，

1 9 1 3 年被选 为参议员 ，
1 9 1 4 年任 参政 院参政 ，

1 8 1 8 年 8 月 任安 福 国 会参议

员
，
大理 院 推事 ，

1 9 2 0 年任 《
公 言 报 》 社长

，

1 9 1 3 年 朝 阳 大 学 首 任校长 ，
1 9 2 1 年 至

1 9 3 1 年任北京 朝 阳 大 学校长 ，
1 9 3 1 年 后 到上 海以律 师 为 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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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 中 国 罗马法教育的开创 ：
从陈允 、 应时的 《罗 马法 》 说起

有据可考的浙江人氏就有 ： 许壬① （ 民法总则 ， 浙江瑞安人 ） 、 凌士钧②

（ 民法总则 、 民事诉讼法 ｓ 浙江石门人 ） 、 胡以鲁？（ 民法 、 德文 ， 浙江宁

波人 ） 、 余绍宋？（ 刑法 ， 浙江龙游人 ） 、 陈大齐⑤ （德文 ， 浙江海盐人 ） 以

及 1 9 2 2 年归国任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的应时 。

上述浙江人氏的教员中 ， 来 自浙江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胡 以鲁先生还担

① 许壬 （
1 8 8 2
—

？ ） ， 丰养 颐 ，
浙江瑞安人 。 东京法政 大学 毕 业 ，

在 曰 本 时 曾任 浙

江省 留学 生会会长 。 归 国后任 浙江公立法政专 门 学校教 师 ，
后 与 阮性存 、 余 绍宋 一起参

与设 立私立法政学 堂 ，
任教务 主任 。 著 有 《 民 法讲义 》 ，

刻 本 ， 存浙江 图 书馆 ； 《 民 法 总

则 》 ，
民 国 1 8 年杭 州 法专铅印 ， 存北京 图 书 馆 ； 《 民 法债权 总 则 》 ， 民 国 1 8 年杭 州 法专

铅 印
，
存 浙江 图书馆 ； 《 民 法债权各论》 ，

民 国 1 8 年杭州 法专铅 印 ， 存浙 江 图书 馆 ； 《债

权 总则 讲 义》 ， 自 印本 ， 存浙江 图书 馆 。

② 凌 士钧 （ 1 8 8 3
—

1 9 5 4 年 ）
， 字砺深 ，

号 狷 ，
蜕 庐 。 东 京 法政 大 学毕 业 ，

回 国 后

曾授 内 阁 中 书 。 辛亥革命后任 浙江公立法政专校教授 、 浙江省 法院庭 长 、 第 一地方法 院

院长 。 1 9 1 4 年 任湖南高等检察厅厅 长 。 1 9 1 8 年 任 司法 部 民 事 司 司 长 、 河 南高 等 审 判厅

厅长 。 1 9 2 0 年任直隶 高等 审 判 厅 厅长 。 1 9 2 3 年 任 湖北 高等 审判厅 厅 长 。 1 9 2 4 年任 浙江

省公立法政专 门 学校校长 。 1 9 2 7 年 后执律 师 业 ， 并任杭 县 律师 公会会长 。 1 9 3 2 年任 司

法行政部视察司 专 员 。 1 9 3 3 年 任 河 南高 等法 院 院 长 。 著 有 《 刑 法 泛论 》 、 《 中 国 法 系

考》 、 《蜕庐杂俎》 等 。 4 0 岁 后 学 画 山水
，
与 徐瑞征 、 余绍宋 、 汤涤相切 磋 ， 晚 年精进 。

民法总 则 （ 浙江法政专 门 学校讲义 ） 由凌士钧编述 ，
3 3 8 页

，
2 5 开

，
当 时教育部认 可该

校 民 法讲义 ， 分私权之 性质及分 类 、 私权之主客体 、 私权之得丧 变 更等 。

③ 胡 以鲁 （ 1 8 8 8
—

1 9 1 7 年 ）
， 字 仰 曾

，
浙 江 宁 波 人。 清末 留 学 曰 本 ，

初 习 法政 ，

获法学士 学位 ；
后入东 京帝 国 大学 学 习语 言 学 ， 获 文 学 士 学位 。 归 国 后 潜 心研 究语 言

学 ，
历任 北京大学教授 、 朝 阳 大学教务长 等职 。 著有 《 国 语学草创 》 ，

论文有 《论译名 》

等 。

④ 余绍宋 （ 1 8 8 2
—

1 9 4 9 年 ）
，
号越 园 ，

别 署寒柯 ，
浙江龙 游人。 1 9 0 3 年 留学 日 本 ，

入东 京法政大 学法律科 。 1 9 0 9 年 归 国 ， 后任北京政府 司 法部次长兼 国 立政 法学校 、 朝 阳

大 学 、 北 京大 学教授 。 1 9 2 6 年 司 法储材馆成 立 ， 任 学长 。 1 9 3 7 年 一度任 中 山 大 学教授 ，

后进居家 乡 龙游 。 余绍 宋在 日 本 留学期 间 和 同 学 凌士 钧 合作 翻译 的 《 刑 法泛论》 ，
是泉

二新 熊 的 讲述稿 ，
当 时 由上海彪蒙书 屋 出版发 行 。

⑤ 陈 大齐 （ 1 8 8 6— 1 9 8 3 年 ） ， 字 百年 ， 浙江海盐 人 。 1 9 0 3 年 留 学 曰 本
，

入读 曰 本

东京帝 国 大学 文科哲 学 门 ，
专攻 心理学 ， 获文学 士学位 ，

于 1 9 1 2 年毕业 。 回 国 后
，

1 9 1 2

年 （ 民 国 元年 ） 任浙江高等 学校校长 ， 兼 浙江 私立 法政 专 门 学 校教授 。 1 9 1 3 年春任 北

京政 法专 门学校预科教授 ，
1 9 1 4 年起任北京大学心理 学教授 ， 兼北京朝 阳 大学教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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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＇

Ａ
＇

ｄＩＩｉｆｉ
；
Ｃ

任过朝阳大学的教务长 ，

一些非浙江省籍人氏 ， 如姚华① 、 林志钧？等 ， 因

为与许壬 、 余绍宋 、 凌士钧 、 郁华③等浙江人氏有同学关系 ， 他们或合作 出

版清末法政学堂教科书 ， 或先后来到朝阳大学任教 ， 或出版过朝阳大学法律

科讲义 ，
或多与朝阳大学教员有密切联系 。 可以说 ， 基于这种地缘关系 、 同

乡关系 、 同学关系或 留 日 背景等社会网络 ， 浙江新昌人氏 、 浙江私立法政专

门学校的罗马法教员陈允与浙江吴兴人氏 、 曾 任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 、

后任朝阳大学罗马法教员 ， 再南下上海任推事 ， 执教于东吴法学院的应时 ，

于 1 9 3 1 年联名 出版 《罗马法》
一

书 ，
就有踪迹可寻 ， 文章可做 。

—

1 9 3 1 年 3 月 ， 陈允 、 应时这两位 曾分别执教于浙江私立法政专 门学校

和朝阳大学的罗马法教员 ， 在各 自著述的 《罗马法》 （私立浙江法政专门学

校讲义 、 朝 阳大学法律科讲义 ） 的基础上 ， 在上海合作 出版了 《罗 马法》

一书 ，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。 该书初版为 2 4 开本 ， 共 5 0 1 页 。 至 1 9 3 3 年

9 月 国难后改版 ， 仍为 2 4 开本 ， 但只有 3 8 4 页 。 改版后的 《 罗马法》 ， 还有

1 9 3 9 年的长沙商务印书馆的版本 ，
2 5 开 ， 仍是 3 8 4 页 。

① 姚华 （ 1 8 7 6
—

1 9 3 0 年 ） ， 字
一

鄂
，
号重 光 ，

一 号茫 父
， 别 号莲 花庵 主 。 贵 州 贵

筑 （今 贵阳 ） 人
， 光绪二十 三 年 （ 1 8 9 7 年 ） 举人 ，

三十 年 （ 1 9 0 4 年 ） 进 士 ， 授工 部虞

衡 司 主事 。 戊戌变 法 时东 渡 日 本 ，
就读于法政大 学 。 归 国后 改任 邮 传部 船政 司 主事 兼邮

政 司科 长 。 入 民国 后 ，
任贵州 省 参议 院议 员

，
后任北京 女子师 范 学校校长 。 著有 ： 《 民

法财产 （ 绪论 、 物 权 ） 》 姚华编 ，
1 9 0 7 年 出 版

，
1 9 1 3 年 4 版

，
3 9 0 页

，
2 3 开

，
法政讲

义 ， 第 1 集 ， 第 2 2 册 ， 据 日 本梅谦 次郞 口 授编 写 ； 《 民 法财产编 》 ， 姚 华 、 许壬 编 ，
上

海群益书社 ，
1 9 1 3 年 4 版 ，

8 5 3 页
，

2 5 开
，
精 装

，
法政讲义

； 《 民法物权及担保 》 （ 姚华

编 ）
， 《债权 》 （ 许壬编 ） 合订本 ， 据梅谦次 郞讲授讲义编 成 。

② 林 志钧 著有 ： 《 民事诉讼法 》 （ 第 7 － 8 编 ） ， 林志 钧编译 ，
天津 ： 丙午社

，

1 9 1 3

． 年 4 月 再版 ，
2 4 1 页

，
2 5 开 ， 法政讲义

， 第 1 集 第 1 6 册
； 《债权 总论 》 （ 朝 阳 大学 法律

科讲义 ）
，
林志 钧述 ，

陶惟 能疏
，
北京朝 阳大 学 1 9 2 7 年 1 0 月版

，
1 3 0 页

，
2 3 开 。 内容与

该校编 印 的 《债权通则 》 基本相 同 。

③ 郁华 （
1 8 8 4
—

1 9 3 9 年 ） ， 原 名 庆云 ，
字 曼 陀 。 浙 江 富 阳 人 。 1 9 0 6 年 赴 日

， 先后

在早稻 田 大 学 和法政大学 学 习 。
1 9 1 0 年 回 国 ， 曾 任 京 师 高等 审 判厅 推事 、 大理 院推事 ，

兼任朝 阳 大学 、 东吴大 学 等校教授 。 1 9 2 9 年任 最高法院 东北分院推事 、 庭 长
，
九 一 八事

变 后 回 到 北平。 1 9 3 2 年到 上 海任江苏高 等 法院 第二分院 刑 庭庭长 ， 曾尽 力 帮 助被捕 的 革

命人士 。 1 9 3 9 年 1 1 月 2 3 曰 在上海被 日 伪特务 暗 杀 。 著作有 《 曼 陀诗钞 》 、 《 静远诗集 》 、

《 静远画 集》 、 《 窃 电 集》 、 《 刑 法 总则 》 、 《 判 例 》 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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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 中 国 罗 马法教育的开创 ：
从 陈允 、 应时的 《 罗马 法》 说起

陈允 、 应时在上海出辉的这本罗马法教科书 ， 与 1 9 3 3 年 4 月 由丘汉平

著述的 《罗马法》 （ 上海在学编译社出版 ） 、
1 9 3 4 年 9 月王去非的 《罗马法

要义 》 （ 上海法学书局出版 ） 、 金兰荪编著的 1 9 3 6 年出版的 《罗马法》 （上

册 ） 和陈朝壁于 1 9 3 7 年 7 月 ，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《罗马法原理》 等书
一

起 ， 构成了黄右昌 《罗马法与现代》 （ 1 9 3 0 年版 ） 以来 ， 中 国罗 马法教育

史上第一个罗马法研究的学术高峰 。 此后 ，

“

战乱频仍 ， 祸患联结
， 罗马法

研究遂成绝响
”

。

？

从地理空间来看 ， 中国罗马法教育史上第
一

个罗马法研究的学术高峰的

形成地域 ，
不是在大都市的北京而是在南京 ， 特别是在上海这一近代沿海的

中心城市 。 这主要是因为 ， 在整个 2 0 世纪 3 0 年代 ， 前述在中国罗马法教育

和学术研究卓有建树的学者 中 ， 此时已经全部云集在南京 、 上海 。 例如 ，
王

去非曾在北京朝 阳大学分设在南京的南京法政讲习所教票据法
，

？ 而黄右昌

则先在王世杰主持的法制局主修亲属法草案 ， 后在胡汉民出 任立法院院长

．

时 ， 进南京政府的立法院 （ 任立法委员 ） 参与 民刑法修订工作 。 应时 、 丘

汉平则先后在上海从事过律师职业 、 并担任东吴大学罗马法课程的教学 ；

？

笔者在东吴大学学程纲要中还发现 ，
陈允 、 应时的 《罗马法 》

一书 ， 是当

Ｂ才东吴大学二年级必修课罗马法使用的教科书首选 ，
罗马法教员是丘汉平 。

“

书用应推事 （ 即应时 ， 笔者注 ） 所著罗 马法及毛莱 氏所著罗 马法大纲

（
Ｍｏｒｅｙ ：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 ＲｏｍａｎＬａｗ

， 笔者注 ） ， 讲述罗马法之沿革渊源及人法 、

物法 、 诉讼法等项与现行法加 以比较之研究
”

。
④ 金兰荪亦曾任教于上海的

东吴大学和复旦大学 ，
而获得比利时鲁文大学法学研究院法学博士学位

（
1 9 3 2 年 ） 的陈朝壁先生 ，

1 9 3 3 年回国 ， 先是在上海当
“

开业律师
”

， 后又

兼任上海私立持志大学等校教授。

关于陈允 、 应时合著的 《
罗马法》

一书 ，
殷啸虎先生在其主编的 《红

① 梁子 ： 《 两本 罗 马 法教材 》 ，
载 《 读 书 》 1 9 9 0 年 第 6 期

， 第 9 4 页 。

② 袁辟璋 ： 《 南京法政讲 习 所 》 ， 载 薛君 度 、 熊 先 觉 、 徐葵 主编 ： 《 法 学摇篮 ： 朝

阳 大学 》 ， 增订版 ，
东方 出版社 2 0 0 1 年

，
第 8 9 页 。

③ 参见 ： 《私 立东吴大学 法学院
一

览》 ，
第 6 1

、
7 页 。

④ 参见 ： 《私 立东吴大学 法 学院 一览》 ， 第 4 7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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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
；

Ａｉ ｔＨｉｆｔｆｃ

楼书影 》 中 ， 有
一

个总体概述 ，
他认为该书

“

是对罗 马法系统研究的专

著
”

。
① 这

一评述 ， 笔者认为不如 1 9 3 6 年由郑競毅 、 彭时编著的 《法律大辞

书 》 有关
“

罗马法
”

条 目的编写来得直接 ：

“

本条参应时陈允合著之罗 马

法 。

”

② 鉴于 目前尚未有陈允 、 应时的 《罗马法》 的重印本 ， 故依据商务印

书 2 0 1 2 年重印的 《法律大辞典》 之
“

罗马法
”

条 目 ， 笔者在此全文照录
，

希冀从一个侧面证明该书对中国罗马法教育的影响 。

【罗 （ 羅 ） 马法 】 【 通 】
ＲｏｍａｎＬａｗ 所谓罗马法乃指 自 罗马建国 （纪元

前七百五十三年 ） 时起至优司悌尼央 （ Ｊｕｓｔｉｎ ｉａｎｕｓ
） 帝告崩时止 ，

所有关于

罗马国一切之法律制度而言 ， 即罗马人当时所通用而施行于本 国及其领土内

① 殷啸虎主编 ： 《 红楼 书 影 》 ， 第 3 0 页 。 另 ： 笔者 根据该 书 晒 在 两 上 的 图 片
，
大

致 可 以 罗 列 出这本 《 罗 马 法》 的 目 录结构
：
全 书 分 总 论和 本论两部分 。 总 论包 括十 章 ，

分别是 罗 马 法之定 义 、 罗 马 法之研究 方 法 、 罗 马 法之分期 、 罗 马 法之渊 源 、 中古 时 代及

中 古以后 罗 马法研 究 之沿革 、 罗 马 法及 于各国 法律之 影 响 、 法律及法律 学 之定义 、
法律

之分类 、 法律之解释 、
权利 。 本论分 六编 ， 第

一

编
“

人法
”

共三 章 ，
其 中 第一章包 括人

．

之意义 、 人格 、 行为 能力 、 住址 ；
第二章 法人 ；

第 三 章人之分类包括奴隶 与 自 由 人 、 市

民 与 外国人 、 自 权人 与他权 人
；
第 二编 物权法共五章 ： 第

一

章物包括 物之意义 、 物之分

类 ； 第二章 物权包括 物权 之意 义 、
物权 与债 权之 区 别 ； 第 三 章所 有权包 括 所有 权之 意

义 、 所有权之起源 、 所有权之分 类 、 所有权之 取得
、
所有权之保护 、 所有权 之消 灭 ； 第

四章 占有包括总论 、 占有 与 握 有之 区 别 、
占 有 与 握 有之 实 例 、 占 有之 取得 、

占 有 之丧

失 、 占 有之代理 、 占 有之效果 、 占 有之 保 护 、 准 占
； 第 五章 他 物权包 括役 权 、 地上 权 、

永借权 ； 第 三编债权法共 四章 ： 第 一章 法律行为 包括法律行 为 之 意义种类及 要件 、 意思

表示 、 原 因 、 强迫 、 诈欺 、 错误 、 条件 、 期 限及期 间 、 代 理
、 负 担 、 法律行为 之 无效及

撤 销 ； 第二章债权包括债权之意义 、 债权之标的 、 债权之 种类 、
债权之发生 （ 契 约 、 准

契 约 、 私犯 、 准私 犯 ） 、
债 务 之担保 、

债 务不履行之 原 因 、
债务 之消 灭 、 债权 之让 与

；

第三 章全部债务及连 带债 务 、 第 四 章 附 带债 务
； 第 四编 亲属 法 共 四 章 ： 第 一章 亲属 关

系 ； 第二章婚姻包括婚姻之定义及其 变迁 、 定婚及结婚 、 婚姻 之要件 、 婚姻 之效果 、 婚

姻之解除 、 独 身 者及无子者 、 妾婚 ；
第 三章 家父权包 括 家父权之 内 容 、 家父权之发 生

、

家父权之消 灭 ； 第 四章监 护及保 佐包 括设 置监 护及保佐之 目 的 、 监 护 与保 佐 旨 趣 之 沿

革 、 监 护与保佐之 区别 、 监护人、 保佐 人
；

． 第五编承继 法共七章 ： 第
一章 总 论包 括承继

之定义 、 承继人之种类 ；
第二章法定承继 ； 第 三 章遗嘱 承继包括遗 嘱 之方 式 、 遗 嘱 制度

之发生 、 遗嘱 能 力 、 遗嘱承继人之设定 、 遗嘱之 限 制 ；
第 四章遗 赠包括遗赠之 意义 、 遗

‘

赠之方 式
、 遗赠 之标 的物 、 遗赠之限 制 、

受遗人 之权 利义 务 、 遗 赠
＇

之效力 ； 第五章信托

包 括遗产信托 、 特定物信托 、 信托与 遗赠之统
一

； 第六章死 因 赠 与
；
第 七 章 结论 ；

第 六

编诉讼 法包括 司 法 制度 、 诉讼法之沿革 、 召 唤程 序 、 争讼 时 期
、
诉 讼之种 类 、 抗 辩及反

抗 辩 、 令状 、
诉讼代理 、 诉权 之移 转 、 上诉 共十章 。

② 郑競毅 、
彭 时编 著 ： 《 法律大辞书 》 ，

商 务 印书 馆 2 0 1 2 年版 ， 第 1 9 2 3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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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 中 国 罗 马法教育的开创 ：
从陈允 、 应 时的 《 罗马法 》 说起

之法律 ， 其历史上之沿革 ，
苟克氏 （ Ｃｕｑ ） 分之为三期 ，

乃 以罗马法律制

度之变更为分野 ， 学者对之多加采用 ， 此三时期如下 ： （

一

） 古代法律时期

——

自罗马建国时起 ， 至罗马第七世纪为止 ， 此时法律之性质以条文论 ， 严

酷守 旧崇 尚形式 ， 以应用论专用于市民 ，
外国人不得援用 ，

以渊源论大都属

于习惯 ，
以十二铜标法为唯

一

之法典 。 （
二

） 法律进步时期——依广义之计

算方法 ， 此时始 自罗马第七世纪中之第一法学大家赛摩觉氏 （ Ｑｕ ｉｎｔｕｓ Ｍｕ－

ｃｕｓ
） 而终于康斯旦丁 （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ｕｓ

） 帝即位之年 ， 即纪元后三百二十五年

也
， 此时期之罗马法为最昌 明 ， 亦最臻完善 ， 其性质以条文论 ， 减前严酷守

旧崇尚形式之程度 ，
以应用论范围较广 ， 外 国人与罗马市民均适用之 ， 因此

期于专用于罗马市民之市民法外 ， 尚有一种万民法之崛起 ， 且以渊源论 ， 此

时期除习惯法外 ， 有民议决之法律 ， 平民会通过之法律 ， 元老院议决之法

律
， 皇帝之敕令 ， 裁判官之告示 ， 及法学家之解答 。 （ 三 ） 法律退化时期
——

自康斯旦丁帝始 （ 纪元后三百二十五年 ） ，
至优帝终 （纪元后五百六十

五年 ） ， 以条文论绝对尊重法律精神 ， 古时 尚形式之习惯 ， 此时已为衡平思

想所溶化 ， 以应用论市民法与万民法已无分界 ， 凡属国 民均受同等法律之保

护 ， 且以皇帝之敕令为罗马法唯一之渊源 。 至于罗马法之渊源 ，
则有下列四

种 ： （

一

） 成文法与不成文法 ，
前者乃曾经立法机关所制定之法律 ， 如 （

1
）

民会议决之法律 。 （
2
） 平民会通过之法律 。 （

3
） 元老院之议决。 （

4
）
皇帝

之敕令 。 后者乃习惯法为
一般人民所公认之惯例 。 在罗马之习惯法有原始习

惯与后期习惯之分 ： 原始习惯乃在制定十二铜标法以前之法律 ，
后期习惯乃

根据成文法而产生之常规 ， 如法学家之解答 ， 及高级官吏之告示是 。 （
二

）

市民法与大官法 ， 市民法之渊源 ， 最要者为十二铜标法 ： （
1
） 第

一标提传 。

（
2

） 第二标审问 。
（

3
） 第三标责偿 。 （

4
） 第 四标家长权 。

（
5

） 第五标承继

及监护 。 （ 6 ） 第六标所有权及 占有 。 （ 7
） 第七标家屋及土地。 （

8
） 第八标

犯罪法 。 （ 9 ） 第九标公法 。 （
1 0 ） 第十标宗教法 。 （

1 1
） 第十

一

标为前五标

之追补 。 （
1 2

） 第十二标则为后五标之追补 ，
至于大官法之渊源即为高级官

吏之告示所集成 ， 其中 以优帝国法大全 （
Ｃ ｏｒｐｕｓＪｕｒｉｓＣｉｖｉｌｉｓ

） 最居重要 ， 为

下列四种所编纂而成 ： （
1
） 优帝法典 （

ＣｏｄｅｘＪｕｓｔｉｎ ｉａｎｕｓ
） 。 （

2
） 优帝学说

汇纂 （
Ｄｉ

ｇ
ｅｓｔａＪｕｓｔｉｎｉａｎｉ

） 。 （
3

） 优帝法学阶梯 （
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ｓＪｕｓｔｉｎｉａｎ

）
。 （

4
）

优帝新律 （
ＮｏｖｅｌｌａｅＣｏｎ 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ｅｓＪｕｓｔｉｎ ｉａｎｉ

） 。 关于罗马法之分类 ，
可大别为

下述五种 ： （

一

） 公法与私法 ，
罗马以规定政府之事者为公法 ， 规定私人之

事者为私法。 （
二

） 成文法与不成文法 ， 前者其发生之时即成文者也。 后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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鮮 ＩＩ 付 访 论

其发生之时为不成文者也 。 故谓之习惯法 （ 习惯所以有法律之效力者 ，
以

有一般人民之同意与经立法者之手或为法院所采用而成为法律者 ） 。 （ 三 ）

市民法万民法与 自然法 ， 乌而比央氏 （
Ｕｌｐｉａｍｉｓ

） 分罗马法律为市民法 、 万

民法 、 自然法三者 ， 嘎尤士 （ Ｇａｉｕｓ ） 视 自然法与万民法 同 为一体 ，
而分法

律为市民法与万 民法二种 ， 后者为二分说 ， 前者为三分说 ， 按市民法乃罗马

固有之法律 。 古时罗马市民独受此法律之支配 ， 故名 曰市民法 ， 外 国人不能

受其保护 ， 厥后罗马版图拓大 ， 外 国人移居罗马者 ， 实繁有徒 ，

一

切买卖及

其他法律行为均不能依市民法 ，
颇觉不便 ，

于是不得已始为外国人置外事裁

判官司罗马人与外国人间之诉讼 ， 及外国人与外国人间之诉讼 ， 依 自然之正

义及公众之利益 ， 与夫通行于一般人民之法律逐渐成为另
一

系统之法律 ， 是

曰万民法 。 （ 四 ） 市民法与大官法 （或裁判官法 ） ， 市民法即 民会所议决之

法律 ，
巳如上述 ， 大官法乃 司 国家政务且握裁判权之官吏所制作之法律 。

（五 ） 人法物法与诉讼法 ， 嘎尤士之法学阶梯 ， 与优帝法学阶梯均分为三

段 ， （
1
） 人法。 （

2
） 物法。 （

3
） 诉讼法 ， 人法乃关于人格人事之法律 ， 物

法即关于财产契约之法律 ，
而诉讼法则为后世法律上所称之助法 （ 罗马法

典编纂之顺序 ，
以主法为先 ， 而助法后之 ） 。 关于罗马法之编制 ， 依最适当

之编法分为六编 。 （

一

） 人法 。 （
二

） 物权法 。 （三 ） 债权法 。 （ 四 ） 亲属

法 。 （ 五 ） 承继法 。 （六 ） 诉讼法 。 兹依次分述其内容要点于下 ： （

一

） 人

法
——

各国法律上所谓人 ， 或指权利主体而言 ， 相对而言 ， 权利主体者即享

受权利之人也 。 然罗马所谓人者 ， 有
“

霍漠 （
Ｈｏｒｎ。 ）

”

与
“

泼尔宋那 （

ｐｅｒｓｏｎａ ）

＂

二语 ，

“

霍谟
”

者以物理而观人之语 ， 即世俗所谓人者是也 ， 包

括 自 由人与奴隶 ， 然奴隶不特不为取利之主体 ， 且为 自 由人之所有物 ，

“

泼

尔宋那
”

者 ，
以法理而观人之语 ， 有身分之意 ，

要之罗马法所谓人之
一

语 ，

有人类与身分之两种意义 ，
乃指有权利之主体者及包含有身分之人而言 ，

此

为与现在各国法律之意义不同之处也 。 至中古时代奴隶制度次第废止 ， 所谓

人者通常指权利主体而言 ， 遂至人与权利主体有同一之意义。 （ 二 ） 物权法

——罗马时代物之观念与近世异 ， 近世法律所谓物者 ， 指有体物而言 ， 在罗

马法则不然 ， 凡有用便有益于人者 ， 皆谓之
“

物 ｒｅ ｓ

”

不仅以有体者为限 ，

是较近世法律之所谓物者意义较广 ， 其物分为 ：
（ 1

） 有体物与无体物 。 （ 2 ）

要式移转物与略式移转物 。 （
3

） 可有物与不可有物。 （
4

） 动产与不动产 。

（
5
） 消费物与不消费物 。 （

6
）
主物与从物 。 （

7
） 可分物与不可分物 。 （

8
）

天然孳息与法定孳息 。
（

9
） 事实上之集合物及法律上之集合物等是 ， 罗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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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 中 国 罗马 法教育的开创 ：
从陈允、 应 时的 《 罗 马法 》 说起

法称物权者即权利人于其物上得直接支配之绝对权 ， 不独对于特定义务人可

以主张 ， 即对于一般人亦可以 为消极之禁止 ， 此物权之所有对世权之称也 ，

其种类大别有五 ： （ 所有权 ） （ 2
） 役权 （

3
） 地上权 （

4
） 永借权 （

5
） 质权

等是 （
三

） 债权法
——

（
1
） 法律行为

——

所谓法律行为乃指关于权利发生

变更及消灭以惹起法律上之效果为 目的之行为而言 。 无概括之意义
，
惟就各

种法律行为中之各种行为各用其名称而已 。 例如买卖使用贷借消费贷借口约

书等皆是。 （
2

） 债权
——债权二字罗马法上无相 当文字 ， 惟有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

—

语 ，
但此语有时指债权有时指债务 ， 学者译为法锁 （ 优帝所载债权定义 曰

：

债权云者依国法使他人负担给付义务之法锁也 ） 。 至债权之标的依罗马法之

规定限于以下各项 ： （
ａ
） 事实上及法律上可能之事项。 （

ｂ ） 合法行为及正

当行为 。 （
ｃ

） 有财产上价值之物 。 （
ｄ

） 债务人 自身之行为 ， 债权发生之原

因均有下列 四种 ： 契约 。 准契约 。 私犯 。 准私犯等 ， 债务不履行之原因 ， 亦

有 四种 ： 故意 。 过失 。 迟延 。 偶然事故 。 （ 四 ） 亲属法
——罗马法上关于亲

属关系之亲亲约如下述 ： （
1
） 直系亲及旁系亲 ， 与世界各国法律所谓直系

亲旁系亲之规定相同 。 （
2

） 两面亲及
一面亲 ， 罗马法分旁系亲为两面亲与

■
一面亲二种 ， 同父母者谓之两面亲 ，

父母之一方不同者 ， 谓之一面亲 。 （ 3 ）

亲等计算法始于出生 ， 即一出生一亲等是也。 而旁系亲之亲等 ，
以 自一人溯

至共同始祖 ， 复 自共同始祖降至其他
一

人之出生数定之 。 故亲子为一等亲 ，

兄弟姊妹为二等亲 ， 叔侄为三等亲 ， 其余类推 。 （ 4 ） 姻族及亲属会议 ， 姻

族与我国 民律草案所称之妻亲相似 ，
又罗马古代有亲属会议之制度 ， 若家父

滥用其家父权 ， 亲属会议得干涉之 。 （ 五 ） 承继法
——罗马法之承继为

“

概

括承继
”

，
即承继所继人财产上之

一

切权利义务也 。 承继人有数人时
，
则按

其应继分享有所继人之权利义务 ，
因此承继人须负无限责任 ， 即遇所继人遗

产不足清偿债务 ，
承继人亦须以 自 己之财产清偿之 ，

此种遗产谓之有损遗

产 ， 至优帝时 ， 则有遗产 目录特典之规定 ，
以限制承继人之责任 ，

而对于专

属所继人之权利义务不许孙继 ， 例如所继人有为 自 己使役他人之权利 ， 有 自

他人受扶养或定期赠与之权利 ， 或被使役于人之义务 ， 或给付定期赠与之义

誓务等皆是 ， 至于遗产确定无人承继时 ， 则为
“

承继人之旷缺
”

。 其财产归

国库 ， 然 国库对承继债权人 ， 仍为债务人 ， 此与 日 本民法规定者不 同 。

（ 六 ） 诉讼法
——罗马之诉讼法可分三时期 ，

一曰
“

法律诉讼时代
”

，
二曰

“

程式诉讼
”

时代 ，
三曰

“

非常程序
”

时期 ， 第
一

第二两时代之诉讼事件 ，

必经过两重程序 ，
经过裁判官之法律上审查 ， 并经民选推事之事实上调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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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 ，
而后诉讼始归于终结 ， 至非常程序时代以事实并法律之调查 ，

统归裁

判官办理 ， 因此以前之两重程序乃合并而归于同一法庭 ，
近世诉讼程序即导

源于此 ，
至诉讼之种类则分 ： （ 1 ） 善意诉讼 ， 即裁判官以发交民选推事之

书状记载
“

府以善意付与某物或履行某事
”

等字样之诉讼 。 （
2

） 严正诉讼 ，

即民事推事应严守法律之规定 ， 从事裁判之诉讼 。 （
3

） 仲裁诉讼 ， 即依民

选推事之意见 ，
以调处之诉讼 ，

关于被告对原告请求之争执有三方法 ： （ 1 ）

全然否认原告所主张之事实 。 （ 2 ） 承认原告所主张之事实 ， 而否认 由此事

实所生之权利 。 （
3

） 被告提出抗辩 ， 至所得提出之抗辩有下列数种 ： （
ａ

）

关于诈欺强害及错误之抗辩 。 （
ｂ

） 金钱未受领之抗辩。 （
ｃ

） 无形约束之抗

辩 。 （ ｄ ） 宣誓之抗辩。 （ ｅ ） 既判之抗辩 。 罗马古代不采用代理规则 ， 故诉

讼之代理方法亦未发达 ， 惟监护及刑事诉讼上之告诉人得以 自 己名义代他人

起诉耳 。 降至商业隆盛时代 ， 代理规则稍渐发达 ， 当事人欲使他人代行起诉

者 ， 得任意选定代理人 ， 至于上诉 ， 罗马古代夫此制度 ， 即 以初审为终审 ，

其后虽有此制之发生 ， 但不完全 ， 凡受刑事上之刑罚 ， 致人格减等者 ， 得上

诉于民会 ， 及至帝政时代 ， 凡不服判决者 ，
不论刑事 民事均得向 皇帝上诉 ，

观上所述 ， 罗马法上法律之理论虽甚发达 ， 然诉讼程序及机关极不完备 ， 惟？

仍为世界法律系统之一 ， 中世纪德国及法国南部直接受其影响 ， 十八世纪以

来普鲁士民法 ， 德国 民法之制定 ， 均以罗马法为基础 ， 至于大陆法及海外各

国所模仿之拿破仓法典 ，
其内容亦多出 于罗马 ，

惟各国对于亲属继承两编 ，

多不采用之 ， 独我国与 日 本之家族制度与罗马略同 ， 故多仿效之处 。 我国现

行民法 ，
虽多采 自德瑞 ， 但间接方面实来 自罗马 ， 故国人之治法律 ， 非对罗

马法予以深切研究不可。 （ 本条参应时陈允合著之罗马法而作 ）

关于罗马法在中 国的传播 ， 当今中 国罗马法学者谢邦宇先生 曾有
一

个说

法 ， 他认为罗马法
“

传人中 国既不是出于封建所有制关系的需要 ，
也不是

基于市民阶级在罗马法中寻找强大助力 的结果 ，
而是跟随德国 、 瑞士 、 法国

和 日 本的民法典
一起被裹胁而入的 ， 并且是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内容被介绍

过来的
”

。
？ 谢邦宇先生的上述观点 ， 与上引

“

罗马法
”

条 目最后
一

句话的

观察极为接近 ：

“

我 国现行民法 ，
虽多采 自德瑞 ， 但间接方面实来 自罗马 ，

故国人之治法律 ， 非对罗马法予以深切研究不可。

”

？ 这一方面 ，
说明 了罗

① 谢 邦 宇 ： 《 罗 马法文稿 》 ，
法律 出版社 2 0 0 8 年版

， 第 3 6 3 页 。

② 郑競毅 、
彭 时编 著 ： 《 法律大辞书 》 ，

商 务印 书 馆 2 0 1 2 年版
， 第 1 9 2 3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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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中 国 罗马 法教育 的开创 ：
从陈允、 应 时的 《 罗马法 》 说起

马法教育与中国法制变革的相互关系 ，
而另

一

方面 ， 亦道出为什么民国时期

的法律学人
“

非对罗马法予以深切ｉｆ究不可
”

的决心 。

谢邦宇先生 曾说 ，

“

罗马法传入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随机性和偶然

性 ， 但它传人后首先与北京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， 并毫不犹豫地选择北大
‘

安家落户
’ ”

。
① 在这里 ， 笔者借用这种

“

随机性和偶然性
”

的说法 ， 暂时

不讨论陈允 、 应时两人合著的 《罗马法》
一书的学术价值 ， 主要集中讨论

一下陈允 、 应时两人与他们带有
“

随机性和偶然性
”

而走上罗马法教育之

途的故事 。

先说陈允 ， 据 民国 3 年 （ 1 9 1 4 ） 的 《私立浙江法政专门学校同学录 》
②

及 《亭亭寒柯 余绍宋传》 ， 提到 1 9 3 5 年东皋雅集活动时 ， 有
一

题名册

曾印行于世 。 可分别得知如下二条有关陈允的信息 ： （
1
） 陈允 ， 字众孚 ，

3 8 岁 ， 浙江新昌人 ， 职掌 民事诉讼法 、 罗马法 、 国际私法讲师 ， 住址通讯

处为新昌城中 ； （ 2 ） 陈允 ， 字众孚 ， 斋名
“

四友斋
”

，
5 9 岁 ， 籍贯新昌 。

加上前巳述及陈允编辑出版的 《罗马法 》 （私立浙江法政专 门学校讲义 ） 。

笔者关于陈允的信息整理如下 ： 陈允 （
1 8 7 6
—

？ ） ， 字众孚 ，
早年留学 日本 ，

归国后任教于浙江官立法政专 门学校和浙江私立法政专门学校 ， 讲授罗马

法 。 著有 《 罗马法》 （私立浙江法政专门学校讲义 ） 。

从陈允的留学经历及归国后在浙江法政学堂的罗马法教学经历上看 ， 陈

允的罗马法知识 ， 应与撰写过 《罗马法 》 的黄右昌是一样的 ， 他们均有在

日本留学的经历 ，
归 国后 ， 分别在湖南和浙江法政专 门学堂从事罗马法的课

程教学 ，
并先后都有 《罗马法》 教科书问世 。 例如 ，

至 1 9 3 0 年 以前 ， 流行

的罗马法教科书除黄右昌 的 《 罗马法 》 （
1 9 1 3 年初版 ，

1 9 1 5 年再版 ） 及

《罗马法与现代》 （
1 9 3 0 年版 ）

以外 ， 大概就要推陈允的 《罗马法》 （ 浙江

私立法政专门学校讲义 ） 及 1 9 2 0 年 《罗马法》 （朝 阳大学法律科讲义 ） ，
以

及 1 9 2 7 年 1 0 月 应时著述的 《罗马法 》 （朝 阳大学法律科讲义 ） 。

然而 ，
必须指出的是 ， 这种来 自 日 本的法政知识 ， 包括罗马法知识在中

① 谢 邦 宇 ： 《 罗 马 法文稿 》
，
法律 出版社 2 0 0 8 年版 ， 第 3 6 3 页 。

② 该 同学 录所收 浙江法政专业 学校 曾任和 在 职教 师共 1 1 5 人
，
收录 学 生 1 5 0 0 余

人。 虽 然是初创 的 学校 ， 但规模之大也可想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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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的传入 ，
随着辛亥革命胜利后的时局变化 ， 特别是

“

ｉ四运动
”

以后 ，

中国人开始慢慢失去了对从 日本转贩法政及罗马法知识的好感 。 这一现象亦

可以从 《罗马法 》 的著述在中国 出版的情形得到说明 。 大约从 1 9 2 7 年应时

《罗马法 》 （朝 阳大学法律科讲义 ） 至 1 9 3 1 年陈允 、 应时合著的 《罗马法》

的这一期间开始 ， 留学英美法德的学者渐渐归国 ， 法政知识传人的中 国主体

不再是 日本 ， 而甚欧美国家 。 事实上 ， 这以后中 国罗马教育的主要人物不再

是黄右 昌 、 陈允等留学 日 本的法律教员 ， 而是应时 、 丘汉平 、 陈朝壁 、 周

枏 、 路式导等人 ， 他们是中 国学者中直接从欧美国家接受罗马法教育的一批

人 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，

1 9 2 2 年归国并从事罗马法教育的应时 ，
逐渐开始

成为罗马法教育在中国 的主流学者 。

目前有关应时的介绍文字极少 ， 我翻了不少文史工具书 ，
几乎都无记

载 ， 但
一些未见经传或刊行的手札 、 日 记中有片言只语的提及 ， 如嘉业堂主

人刘承干的 《求恕斋 日 记 》 ， 在 1 9 1 1 年 3 月 1 9 日 中有这样几句 ：

“

午后三

句钟 同醉愚坐马车至斜阳路西园 ， 看文 明结婚…… 主婚者王
一

亭 ， 新人吾湖

应溥泉与鉴湖章肃女士 。

”

① 奇僧苏曼殊也曾在
一

篇文章 中提及 ，
1 9 1 2 年年

底他赴安庆出任安徽省高等学堂教员 ， 同事 中有应溥泉等 。
② 在陈玉堂先生

编著的 《 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》 中 ， 笔者发现有关应时的介绍 ： 应

时 （
1 8 8 6
—

？ ） ， 浙江吴兴 （ 今湖州 ） 人 ， 字溥泉 。 留学法国 ， 巴黎大学法

学博士。 历任浙江公立法政专 门学校教务长 、 修订法律馆副总裁 、 外交部条

约研究委员会顾问 ， 法权讨论委员会顾问 ， 东吴大学法学院 、 中 国公学教

授 、 上海法租界特区地方法院院长 、 庭长 。 之后情况不明 ， 著有 《 罗马

① 应 时在其 《 德诗汉 泽 》 自 序二 中 ， 亦提及 自 己 的婚 礼说
：

“

1 9 1 0 年 2 月 中 旬抵

沪 ，
3 月 1 1 日 乃与 未婚妻章肃女士在 上海西 园 行结婚礼 。 乡 长王一 亭 先生 为之 证婚并 由

戴 传贤 （ 季陶 ） 、 朱少 屏先 生 作 男 傧相 俗
， 谓文 明 结婚 。 我俩忝 开风 气 之 先 。

”

参 见 应

时 ：

“

自 序二
”

，
载应 时 ： 《 德诗 汉译 》 ，

商 务书 馆 、 世界书 局寄售 ， 中华 民 国二十八年 元

月 初版
， 第 4 9 页 。

② 周越 然 《 六 十 回 忆》
一书 中亦提及应 时 曾 在 安徽高等 师 范 学 堂 接替 陈 独秀职 掌

过教务长 职务 ， 同期任教 的 有苏殊曼 等 。 另据周 越然的说 法 ，
应 时 大约 于 1 9 4 2 、 4 3 年 间

在 重庆 去世 。 时 间 、 地 点 与 徐 国栋据 谢怀栻教 授 的 电话 告知 的 内容相 吻 合 。 徐 国 栋说 ：

“

应时还在设在重庆 的 中夫政 治 学校教过 书
， 是谢 怀栻教授 的 老 师 。

”

参 见徐 国栋 ：

《 中

国 罗马 法教育》 ，
载 ｈｔ ｔｐ ：

／／ｗｗｗ． ｌａｗ
－

ｘｍｕ． ｎｅｔ／ｒｏｍａｎ
ｌ
ａｗ／ｓｕｂ 2 

—

 5 4 ． ｈｔｍ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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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 中 国 罗马法教育的开创 ：
从陈允 、 应时的 《 罗马法 》 说起

法》 。
①

事实上 ， 除 《罗马法》
一书外

，
应时还有 《德诗汉译》

一

书行世 。 但

应时的 《德诗汉译》
一书 ，

也极为少见 ， 知其详者亦不多有 。 不过 ， 施蛰

存先生在主编 《 中 国近代文学大系 ？ 翻译文学集 》 时 ， 却对应时和他 的

《德诗汉译》 有公允的评价 。

“

应时 ， 字溥泉 ， 是一位攻读政法的留德学生 。

他很爱好德国名家的诗 。 回 国后 ，
在 1 9 1 4 年印行了一本中德文对照的 《德

诗汉译》 ，
共收歌德 、 乌郎等人的诗十一首

＂

。
② 其后 ， 他在编选该书第三卷

时 ， 再次提及此书 ：

“

诗歌部分 ， 我们在编选过程中发现 以英国诗为最多 。

如果没有一本应时译的 《德诗汉译》 ， 那么德国诗的译文可能是最少 。

”

③

以上说明 ， 应时不仅本人几乎不为外界所知 ，
而且从应时热爱文学诗歌

到走上法学之路的留学经历来看 ， 应时与罗马法结缘本身就多有
“

随机性

和偶然性
”

， 由此看来
，
应时将欧陆 国家的有关罗马法的知识介绍到 中国 ，

自然也存在随机性和偶然性 。 接下来 ， 笔者将根据知见的应时 《德诗汉译》

一书中的 自序文字 ， 再以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为视角 ， 谈谈应时与中 国罗马

法教育的开创之间的某种
“

随机性和偶然性
”

。

应时生于 1 8 8 6 年 ， 从小父母双亡 ， 靠奖学金在南洋公学完成学业 。

1 9 0 7 年末赴英国伯明翰大学选修理科 ， 生活非常刻苦 ， 平时仅以面包冷水

充饥解渴 。 不久染上肺病大 口吐血
， 在同学们的相助下转赴德国疗养 ， 病情

稍愈后即在加鲁高等商业学校进修德文 ， 因任教老师恰为一德国诗人 ， 故应

时在这段时间阅读了大量德国诗歌 ， 为以后翻译 《德诗汉译》 打下了基础 。

1 9 1 1 年春 ， 应时从德国回到上海住在友人田北湖④家 ， 翻译德诗就在这段时

间 。 他是这样 自叙的 ：

“

辛亥三月归 国 ， 遇 田君北湖于沪渎 ， 谭及德诗之意

趣 ，
田君欢欣鼓舞 ， 乐为赞助 ， 爰先选十一章译成汉文。 余惟尽誃译之责 ，

① 陈 玉 堂 编著 ： 《 中 国 近现 代人 物 名 号 大 辞典 》 ， 浙 江古籍 出版社 2 0 0 5 年版 ， 第

5 3 8 页 。

② 《导 言》 ，
载 《 中 国近代 文学大 系

？ 翻译文学集 》 第 一卷 ，
上 海 书 店 1 9 9 0 年 1 0

月 版 。

③ 《 第 三卷编选说 明 》 ，
载 《 中 国近代文 学 大系

？ 翻译文学 集 》 第 三 卷 ，
上海书 店

1 9 9 0 年版 。

④ 田 北湖 （ 1 8 7 7
—

1 9 1 8 年 ） ，
名 其 田

，
字 自 芸

，

或 自 耘 ， 号北 湖 。 幼 即 聪颖 ，
号

为 神童 ， 十 三 岁 被王先谦擢入 南菁 书 院 。 光绪 二十三 年拔 贡 。 曾 在 玄武 湖 种植 莲藕 ，
希

望 实 业救 国 。 参与 创立 国学保存会 ， 精研 汉 学 ，
希望保存 国 粹 ，

著述颇 富 。 民 国 后
，
入

北 京大学教 授历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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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汊ｉ ｔＨ ｉｆ ｉｂ

笔削润色 ， 惟田君是赖 。 是岁六月脱稿 ， 藏诸撞笥 ， 有待雠正 。

” ？ 后又说 ：

“

婚后赁居于 白克路昌寿里友人田君北湖之家 。 田君邃于汉学 ，
早年曾师事

之谈及德译之 旨趣 ， 怂恿迻译 ， 允为笔削 ，
不三月 选译十一首 。 类皆警世锡

俗之什 。

”

② 此书的译稿
一放三年 ， 至 1 9 1 4 年 1 月 ， 应时才在朋友们的鼓励

下 自费出版 《德诗汉译》 。 至 1 9 3 9 年应时再版 《德诗汉译》 日七 共有三种

版本 ，

一为真皮金边金字精装 ， 售国币 五元六角 ；

一

为准皮金边金字精装
，

售国币 三元六角 ；

一为准皮金字精装 ， 售 国币二元八角 。 三者中 以第
一

种最

为稀见。 全书共收人戈德 （ 歌德 ） 、 翕雷 （ 席勒 ） 、 哈英南 （ 海涅 ） 、 好夫

（豪夫 ） 、 乌郎 （乌兰德 ） 、 夏迷莎 （沙米索 ） 、 裴尔格 （ 毕尔格 ） 等十位诗

人的十
一

首诗歌 ， 诗前并附有徐建生 《 〈德诗汉译 〉 序》 及应时 《 〈 德诗汉

译 〉 自序 》 、 《德诗源流 》 和 《诗人姓字里居表及本诗所选书 目 》 四文。 再

版本除了增加 了一些诗人照片外 ， 最大的不 同是有颜惠庆 、 张元济 、 褚民

谊 、 杨永清 、 萧友梅等名人作序 ， 他们在
一些循例的应酬场面话之外 ， 也贡

献了很好的意见 。
③ 除此之外 ， 这些序文中亦多有提及应时的法学背景 。

颜惠庆说 ：

“

吴兴应君溥泉 ，
夙治法学 ， 留德多年

”

； 留学法国 的医学

博士褚民谊甚至为应时这本 《德译汉译》 题签 ； 时任东吴大学校长 ， 国 际

公法及国际关系教授的杨永清则说 ：

“

溥泉先生是 国 内有名的法学者 ， 当他

在德国研究法学的时候 ，
于德国的诗歌也特别加以注意……我却认为应先生

如此研究学问的确是
‘

治学有方
’

！
因为法律是社会生活 的规范 ， 应先生既

是在德国研究法律 ， 当然应当注意到德国的人情风俗 ， 社会状况 ，
而这种人

情风俗 、 社会状况当然 以诗歌为主要材料 。 所以应先生在诗歌中学律 ， 大可

以证明他的治学方法 ， 有本有源 ， 广博周密 。

”

萧友梅则提及 ：

“

溥泉先生

① 应 时 ：

“

自 序
一

”

， 载应 时 ： 《德诗 汉 译》 ， 商务书 馆 、 世界书 局 寄售 ， 中 华 民 国

二十八年元 月 初版 ， 第 3 8 页 。

② 应 时
：

“

自 序二
’ ’

，
载应 时 ： 《德诗 汉译 》 ， 商务书 馆 、 世界书 局寄 售 ， 中 华 民 国

二十八年元月 初版 ，
第 4 9 

－

 5 0 页 。

③ 如萧友梅拿 应 时 的 译 文和 王 光祈 、 胡 宣 明 的 译 文作 了 比较
，
他 写 道

：

“

譬 如

《 鬼王 》
一

诗 ，
王君所译乃 用 浅近 文言 ； 胡 君所 译完 全用 白 话 。 均 志 在 适合 大众 ， 以 能

跟 随乐谱歌唱 为 标 的 。 而 溥泉先 生则 纯 照古 诗体译成 ， 固不 失其本意 ， 即 使 离 开乐 谱 朗

诵 出 来 ，
亦 觉 得淋漓尽致

，
声调铿锵

，
因此 更不 能不钦佩溥泉先 生 艺 术手段 的高妙 了 。

”

而 张 元济则 对此略有 不 同看 法
， 他认 为 应 时 的译 诗在 今 天似 过于古 奥 ，

一 般人 难 以 看

懂
，
故他非 常坦率地写 道 ：

“

余 窃 谨进
一解

，
倘 能 更 以极 明 浅之 义 ，

恒 习 之学 ， 别 译 一

编
，
使如 白 香 山 诗

，
老妪都解 ， 则 所 以激发吾国 人者 其收效不 益广且远 乎 ？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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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中 国 罗马法教育的开创 ：
从陈允、 应 时的 《 罗马 法》 说起

留学英德法瑞共十余年 ，
不独精研法学 ，

且于英德法拉丁文学无不通晓 。

”

应时 自 己在 《德诗汉每》 时也新写了
一

篇序 ， 他很感慨地回顾了

自 己的留学生涯 。 虽然因为文学不能养家 自 己没有走上从文之路 ，
但他还是

坚定地认为 ：

“

戏剧 、 小说及诗歌等为改 良社会最有力之急先锋 。

”

① 但值得

特别注意的是 ， 应时在 自序中先后提及林行规 、 陈介 、 周伯雄等几个人物 ，

笔者认为 ， 这些人对应时
“

走人法律之途
”

包括人职民 国各大法学院校的

罗马法教席均有莫大的关联 。

先说周伯雄 。 据应时 自序 ，
1 9 1 6 年 ， 他以浙江省官费生的资格携眷赴

德国柏林攻读法律 ， 不久因 中德宣战而改人瑞士罗山 （ 洛桑 ） 大学续习三

年
，
然后又赴法国人巴黎大学 ，

二年后获法学博士学位 。

“

适浙江法政专门

学校校长伯雄 （ 子豪 ） 电招嘱任是校教务长 ， 遂 即返国服务 。 如是走入法

律之途
”

。 周伯雄 ， 字子豪 ， 留 日学生 ， 曾任官立浙江法政专门学堂社会学

教员 ， 后任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校长 ， 正是他的缘故 ， 应时归国先是人职浙江

法政专门学校 。 应时步入法律界后 ，
经济状况大有好转 ， 另据 《柔石年

谱》
，
曾记录过柔石在应时家任过家教的时间是

一

九二三年九月 至年底 。 当

时应时 （ 溥泉 ） 刚从国外学成归来 ， 应邀在浙江法政专 门学校出任教务长

一职 。 两人年龄相近 ， 同样系贫寒家庭出身 ， 又都爱好文学 ， 想象中 ， 相处

起来应该不会太难 。

林行规 （
1 8 8 2
—

1 9 4 4 年 ） ， 字斐成 ， 祖籍浙江慈溪 ， 后迁至鄞县 ， 遂为

鄞县人。 林行规天资聪明 ， 先人京师译学馆 ， 次年即被选赴英国 ，
人伦敦大

学学习法律 ， 毕业获博士学位 ， 服务于林肯思皇家律师所 。 辛亥革命后回

国 ， 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法律顾问 。 政府北迁后 ， 任司法部民事司司长 ，

因不满当政者以权凌法 ， 愤然弃去公职 ， 于京津地区用法律保障民权 ， 为民

办案 。 他不计酬金多少 ， 对无钱打官司的穷人 ， 常常提供无偿法律援助 。 林
‘

行规既仗义又廉洁的美名远扬京津 ， 备受人们敬重 ， 社会各界争相聘请 ， 各

大院校也频频请其讲学 ， 成为民 国年间著名的大律师。 1 9 2 0 年与汪有龄参

加第一届 国际律师大会 ， 后任北京律师协会会长 。 应时在其序文 中提及 自 己

从上海南洋公学第
一

次派出 留学的经历 ， 特别说到 ， 抵英翌 日 即承李君绍介

① 应 时
：

“

自 序 二
”

， 载 应 时
： 《德诗汉译 》 ， 商务书 馆 、 世界书 局 寄 售 ， 中华 民 国

二 十八年元 月 初版
， 第 5 1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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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行规先生 。

“

林先生知 （应 ） 时力疾求学 ， 劝习法律
”

。
①

除此以外 ， 应时还提及俞大纯 （浙江绍兴人
，
字慎修 ） 、 陈介② 、 李

傥？三人 1 9 0 8 年初夏携眷同乘一艘海轮赴德留学 ， 皆就读于柏林大学并与

他们相识的经历 。 其中
，
陈介 、 李愤先后任教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学院 ， 加上

前已提及的林行规亦在朝阳大学担任过教职 ， 他们对先期抵英习法 ， 后期再

赴德国习律的应时
，
多有联系 。 据此 ， 笔者认为 ， 应时 1 9 2 2 年学成归 国后 ，

从浙江法政专 门学校
“

走人法律之途
”

， 后又出任北京朝 阳大学法学院罗马

法教席
，

恐怕就与陈介 、 李傥以及林行规等人 ， 大有关联 。

现代学者熊月 之教授曾在
一

次学术会议上如是说道 ：

“

到了近代社会 ，

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 。 工业化 、 商业化 、 城市化 ， 在这
‘

几化
’

下出 现了

新事业 、 新企业 、 新学校 ， 这些变化都使人们的生活由静止变为流动 ， 由流

动范围小变为流动范围大 ， 由流动频率低变为流动频率高 ， 由熟人社会变成

丨

了陌生人的社会 。 这样 ， 人与人的关系本应 由亲缘关系 、 地缘关系变成
一

个

角色关系 ， 但是我们研究近代社会 ，
可以清楚地看到 ， 这是

一个由传统向现

代过渡的转型社会 ， 传统有它很顽强的延续性 ， 在很多方面 ， 传统关系延续

下来 了…… 。

”

④

在规 熊月之教麵兑的
“

織关系藤下来了
”

’ 对于本文通过讲述应

时如何
“

走人法律之途
”

的种种关联以及带有
“

随机性偶然性
”

地走上罗马法

道路的学术个案故事
，
提供了一＾什么样的

‘‘

想象空间
”

， 容笔者以后再说 。

① 应 时
：

“

自 序二
”

， 载应 时 ： 《德诗 汉译 》
， 商务书 馆 、 世界 书 局寄售 ， 中 华 民 国

二十八年元 月 初版
， 第 4 6 页 。

② 陈介 （
1 8 8 5
—

1 9 5 1 年 ） ， 湖 南湘 乡 人 ， 字 蔗 青
，
早年 曾 留 学 曰 本 。 在 德期 间攻 ．

读 法政 ， 通晓拉丁语和英 、 德 、
日

、
法等 国语 言 。 1

9 1 2 年归 国
， 曾 任工 商部 商业 司 长 、

全 国水利局 副总 裁等 职 。 1 9 3 5 年 1 2 月 代 理外 交部 常务次长 ， 抗 战 爆发 后 ， 历 任驻德 国 、

巴西 、
墨西哥

、
阿根廷等 国大使 ，

1 9 5 1 年病逝 。

③ 李傥 （ 1 8 8 4
—

1 9 6 5 年 ） ， 湖 南湘潭人 ， 字 文 生
，
号 倜 君 。 早年 两度 留 曰

，
赴 德

后 学 习 法学 和哲学 。 1 9 1 3 年 回 国
，
任北 大教授 。 1 9 3 1 年随 孔祥熙 出 国考察实 业 ， 后历任

国 库 司 司 长
、
财政部 常务次 长 等职 。 1 9 4 9 年参加程潜领 导 的和平起 义 ， 后 任湖 北省 参事

室 副 主任
，

1 9 6 5 年谢世 。

④ 熊 月 之在
“

近代 人物研 究 ： 社会 网 络与 日 常 生 活 国 际 学 术研讨 会
”

上 的 发 言 ，

载廖 大伟主编 ： 《近代 人物 研 究 ： 社会 网络 与 日 常 生 活 》
，
上 海人 民 出版社 2 0 1 2 年版

，

第 3 4 8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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